
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褚家村、崔寨村等城中村改造项目 F-1地块

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计算书

项目名称：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褚家村、崔寨村等城中村改造项目 F-1地块
说明内容： 住宅建筑装饰性构件造价不高于所在单栋建筑总造价的2%。单栋建筑总造价是指该建筑的土建、安装工程的总造价。
对应条文： 7.1.9建筑造型要素应简约，且无大量装饰性构件。

不具备遮阳、导光、导风、载物、辅助绿化等作用的飘板、格栅和构架等作为构成要素在建筑物中大量使用。

   如下效果图，本项目建筑不存在以上装饰性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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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纯为追求标志性效果在屋顶等处设立塔、球曲面等异形构件；

根据施工图，1#楼只在顶层具有部分装饰性构件，不存在如上所说的异形构件。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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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女儿墙高度为700mm高，不存在超过安全防护高度2倍的女儿墙超高部分。

装饰性构件只有保温装饰线脚。所以装饰性构件的造价占1#总造价的比例为：38万/19000万=0.002%， 小于1%的要求。

综上所述，本项目满足7.1.9条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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